
讀經小組示範—馬太福音 十二章第九節至十四節 

肆 王的被棄 十二 1～二十七 66 

一 棄絕的建立 十二 1～50 

1 棄絕的因由 1～14 

問：君王救主盡祂地上的職事，在回應了宗教人士對於在麥地喫麥穗的
事例，不僅給予鄭重的告誡，還宣示了自己的身位，後續有何行動？ 

太十二 9『於是耶穌離開那裏，進了他們的會堂；』 

問：對於君王救主的來到，隨即面臨在場人士怎樣的質問？目的為何？ 

太十二 10『看哪，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在安息日可
以治病麼？為的是要控告祂。』 

太十二 10 註 1【〔手，〕本章記載主在兩個安息日的行動(路六 1，6)。祂在頭一個
安息日所作的，指明祂顧到自己是身體的頭。祂是頭，祂是一切：真大衛、更大的
殿、安息日的主。祂在第二個安息日所作的，表明祂顧念祂的肢體。在這個安息日，
祂治好了一個人枯乾的手，祂把這人比喻為一隻羊(11～12節)。手是身體上的肢體，
羊是羊羣的一分子。主為着治好祂的肢體，為着拯救落坑的羊，甚麼事都肯作。不
管是不是安息日，主關心的是治好祂身體上死的肢體。對祂來說，規條是無關緊要
的，惟獨拯救祂落坑的羊纔是一切。】 

問：對於這樣惡意的質問，君王救主如何回應？並有何結語？ 

太十二 11～12『祂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若在安息日掉在坑
裏，不把牠抓住拉上來？人比羊貴重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可以行善。』 

問：在回應過有人惡意的質問，君王救主隨即有何作為？結果為何？ 

太十二 13『於是祂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一伸，手就復了原，像另一
隻手那樣的康健。』 

太十二 13 註 1【〔復了原，〕】主對那人說，伸出手來。在主的話裏，有點活人的
生命。那人接受主賜生命的話，把手一伸，他枯乾的手就因着主話裏的生命復了原。】 

問：面對君王救主這樣的作為，在場的宗教人士有何惡謀？ 

太十二 14『但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抵擋祂，為要除滅祂。』 

太十二 14 註 1【〔除滅祂，〕在宗教的法利賽人眼中，主干犯安息日就是毀壞神與
以色列民所立的約，也就是破壞神與以色列人的關係。因此，他們商議怎樣抵擋祂，
為要除滅祂。干犯安息日，使猶太宗教徒棄絕屬天的王。】 

【職事信息摘錄】 

『屬天的王進入會堂，安息日在會堂裏醫治一個手枯乾的人。主耶穌勝過了法利賽人之

後，就進了他們的會堂。這發生在另一個安息日(路六 6)。主耶穌照着馬太福音的記載，祂

在擊敗 「安息日的巡邏者」之後，祂和門徒就到會堂去。這次祂沒有引用經文，只題到他

們的實行。換句話說，在第一個事例中，祂引用聖經；在第二個事例中，祂訴諸歷史。他

們的口再次被堵住。』 



『不要把馬太福音當作故事書或僅僅道理的書來讀，我們必須進入這卷書的深處。把這

兩個事例擺在一起，我們就看見在第一個事例中，基督顧到自己是頭；在第二個事例中，

祂顧念祂身體上的肢體。手是身體上的肢體，羊是羊羣中的一分子，羊羣也是指身體。在

第一個事例中，主耶穌顧到祂作主、作頭的身分。在第二個事例中，祂顧念一個軟弱、有

病的肢體。祂不在意安息日，只在意祂作頭的身分，以及祂身體上的肢體。 

所以，我們必須下結論說，主只顧念基督與召會。主能說，「安息日算不得甚麼，我不在

意這個。我在意我作頭的身分和我身體上的肢體。因為我是頭，是主，所以凡我所說的都

是對的。我在意我作頭的身分，我也在意我的肢體。我要點活我的肢體。我要拯救他們，

拔高他們，並醫治他們。我不在意這一切道理、宗教的實行。我只在意我的肢體剛強且活

躍。」』 

『在這位屬天君王心裏的，不是安息日，不是任何道理，不是任何規條，乃是祂作主的

身分。我們必須看見祂是主，祂在安息日之上。安息日不過是祂所使用的工具，祂自已乃

是安息日的主。主也顧念祂的肢體，包括祂身體上有病、軟弱或在難處中的肢體。祂要為

那肢體作些事，來解救他，醫治他，並點活他。我仰望主使我們都看見這點。 

今天的原則也是一樣。只要我們為着基督和召會同所有的肢體，一切就沒有問題。沒有

重擔或規條。當安息日，十二個使徒滿足了，安息了；當安息日，枯乾了一隻手的人也安

息了。因此，對門徒和枯乾了一隻手的人來說，這些是真正的安息日，因為他們從基督得

着了滋養，或從基督得着了醫治。他們所需要的，都從祂得着了。今天也是這樣。』 

『法利賽人商議要除滅屬天的王，法利賽人，合乎聖經的人，圖謀要為神殺害耶穌！這

真叫人難以相信。但他們被宗教所蒙蔽。他們既看不見基督和召會，也看不見頭和肢體。

宗教完全弄瞎、蒙蔽、遮蓋了他們。按他們的領會，主耶穌必須被除滅，他們為這目的聚

集商議。最終，他們真的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然而，他們是照着神的主宰作這事。到十

二章十四節這裏，宗教對基督的棄絕達到頂點。宗教完全棄絕了屬天的君王，並且圖謀要

除滅祂。』 

【進階追求：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三十二篇】 


